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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1 年

3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孙日贵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董事会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二○一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董事会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二○一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盛杰民先生、郑建彪先生、李质仙先生、林存吉先生向董事会

提交了《独立董事2010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2010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0 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站（www.cninfo.com.cn），摘要全文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四、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0 年



度财务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报告内容详见 2010 年年度报

告第十一节。 

五、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通过了《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

定本公司 2010 年度净利润 179,060,875.97 元，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按照年度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7,906,087.59 元后，确

定本公司 2010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312,416,285 元。基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考

量，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的经营计划，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结合实际经营现

状和发展布局，建议本次不进行现金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截

止到2010年末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我们同意公司董事

会提出的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1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六、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申

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经营效率，公司拟

向各金融机构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人民币 50 亿元，适用期限为 2011 年

度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申请授信额度之前。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管理层

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和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在银行实际授予的授信额度内制定具体

的融资计划。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发

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优化融资结构，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促进公司良

性发展，公司拟申请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金额为 6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

票据。 

主要条款如下： 

1、拟注册金额：6 亿元人民币； 

2、拟发行期限：不超过五年； 

3、拟承销机构：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4、拟募集资金投向：补充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偿还公司借款，改善公司

债务结构，以及中期票据规定允许的其他用途。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在

上述发行方案内，全权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1）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募集资金用途等

与中期票据申报和发行有关的事项；（2）签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

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类公告等；（3）办理必要的手续，包括但不

限于 办理有关的注册登记手续，以及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行动。 

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前，公司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准备

工作并办理相关手续。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尚需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

册。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董事会以 4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7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消化公司下属热电子公司的电力、蒸汽生产能力，增加公司的效益，公司

同意下属子公司万仁热电向控股股东孚日控股所属子公司销售电力、蒸汽，年合

同金额约为 1000 万元；孚日控股之子公司孚日电机为本公司提供维修服务，预

计年合同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孚日控股之子公司高源化工为本公司提供生产

所需的原材料亚氯酸钠和氯酸钠，年合同金额约为 300 万元。 上述交易总金额

约为 2300 万元，均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七名董事孙日贵、单秋娟、孙勇、秦

丽华、杨宝坤、王培凤、颜棠均为孚日控股的股东，故回避了本次表决。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参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1-009）。 

九、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十、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商品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 

本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十一、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开展棉花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棉花是公司生产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为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充分利用

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风险对冲功能，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组织建立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领导小组，开展棉花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套期保值业务领导小组须严格

贯彻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在董事会授权

范围内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参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临

2011-010）。 

十二、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勤勉尽责的工作，以及其在业内良好的声誉，

并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公司决定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服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经核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为

公司出具的《2010 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2010 年度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状况，据此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1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十三、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十四、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拟将监事会成员由目前的 3 名增加至 5 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为 2 人。 

将《公司章程》原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

成，其中 1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

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修改为：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 2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担任。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

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

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孙日贵先生、孙勇先生、颜棠先生、吴明凤女士、王培凤女士、

傅培林先生、李中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

见附件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十六、董事会以 11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盛杰民先生、郑建彪先生、李质仙先生、林存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

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十七、董事会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9 点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公司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二至七项、十二至十六项议案。 

《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1-008）详见《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8 日  

附件一：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日贵先生：中国国籍，1955 年 3 月生，汉族，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潍坊电机厂生产科长、副厂长，高密毛巾厂党支部书记、厂长，山东洁玉纺

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山东洁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孚日家纺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公司董事长，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持有本公司股份 99,173,796 股，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孙勇先生为

堂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社会职务：山东省国际经济贸易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省第七、八、九届

党代表，山东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潍坊市人大常委，高密市政协副主席，

高密市企业联合会会长 

除上述外，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勇先生：中国国籍，1967 年 12 月生，汉族，大专学历。曾任高密毛巾厂

织巾车间主任、生产科主任、副厂长，山东洁玉纺织有限公司副经理，山东洁玉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经理，孚日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上海孚日家纺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密市孚日装饰织物有

限公司董事长。持有本公司股份 33,355,313 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日贵先

生为堂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社会职务：中国家用纺织品协会副会长，中纺政研会、中纺企业文化协

会副会长，全国家用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除上述外，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颜棠先生：中国国籍，1965 年 8 月生，汉族，大专学历。曾任高密毛巾厂

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山东洁玉纺织有限公司董事、技术科科长，山东洁玉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毛巾一厂厂长，孚日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毛巾三公司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38,76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明凤女士：中国国籍，1961 年 12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曾任新疆喀什

泽普县团委书记，新疆喀什泽普县审计局局长，新疆喀什泽普县纪委书记，新疆

喀什地区棉纺厂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孚日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埃孚光伏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持有本

公司股份 3,318,878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培凤女士：中国国籍，1964 年 12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曾任高密毛巾

厂进出口部经理，山东洁玉纺织有限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山东洁玉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进出口部总经理，孚日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部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兼任高密孚日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本公司股份

10,920,177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



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傅培林先生：中国国籍，1964 年 7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高密高源集团公司车间技术员、副主任、主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2002

年 5 月至今，历任孚日集团热电公司总经理、孚日地产公司总经理，现任孚日地

产公司董事长、山东高密高源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密市孚日建材有限公司董

事长。曾获“富民兴潍”及“富民兴鲁”奖章。持有本公司股份 877,600 股，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

职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中尉先生：中国国籍，1965 年 1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航空部青岛前哨机械厂设备管理员、山东高密内燃机厂技术部设计员，1994

年起，历任本公司设备管理部经理、热电公司副经理、工业园区主任、副总工程

师，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曾获 2009 年山东省纺织行业安全生产先进个人、2011

年高密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2,813,686 股，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盛杰民先生：中国国籍，1941 年 3 月生，汉族，1964 年毕业于原北京政法

学院（本科）。曾任教于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复旦大学。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兼任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同力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代表性著作：《经济法学》、《中国反垄断法执行机

制探析》、《经济法原理与实务》、《反限制竞争法律制度研究》等。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建彪先生：中国国籍，1964 年 4 月生，汉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董

事合伙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财政部研究所经济学硕士、清华大学

经管学院 EMBA，曾工作于北京市财政局，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兼任全国工

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兼任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沃华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质仙先生：中国国籍，1956 年 6 月生，汉族，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金

融学研究生，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交易部董事总经理、首席研究员，

兼任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理事、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纺织

规划研究会理事，兼任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美欣达股份有限公司、鲁泰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中国纺织工业部体制改革司干部、中国纺织总

会经济贸易部副处长、国泰君安公司信息研究中心行业部经理。代表性著作有：

《企业转换机制与政府转变职能研究》、《纺织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纺织行业质

量振兴规划》、《纺织行业上市公司增长模式研究》、《纺织行业证券筹资与投资研

究》、《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影响》等。本次董事会提名李质仙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存吉先生：中国国籍，1957 年 9 月生，男，汉族，研究生学历，高级经

济师。现任山东省知识经济促进会会长、美国环保协会西尔环境教育济南培训中

心主任、山东世通商展中心董事长，兼任欧洲-中国经济技术合作基金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事、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山东省水利工程

局名誉局长。曾任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处主任科员，山东省政府常务

副省长秘书、副处长，山东省水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理论著作主要有

《知识经济学》、、《农业产业化概论》、《澳大利亚农业产业化》、《哲学对改革的

指导功能》、《山东医疗管理》等。本次董事会提名林存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